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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

 

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尾，灣仔舊區史釗域道六號，樓齡近九十年的「轉角唐樓」被

業主統一業權，且下達收樓令收回，令市民擔心同區另一著名唐樓「同德大押」

在前一年被拆的事件，將會重演。事件反映到此類型的唐樓雖具有建築價值，但

因為業權等因素，在地產商密集發展之下，仍難以面對時代洪流。本文旨在探討

轉角唐樓在保存上遇到的挑戰，並從業權角度入手，解釋為何它們逃不過被拆走

的命運，同時也討論如何在業主利益和社區風貌保存上作出權衡。本文也指，將

旺角雷生春的「社企經營」和灣仔藍屋的「留屋留人」方案，套入於轉角唐樓的

保育，是較可行的做法及尊重歷史的體現，建議政府從這兩個項目汲取經驗，盡

力保存轉角唐樓。 

 

關鍵字：轉角唐樓、業權、活化、留屋留人 

 

 

  



1. 前言 

 

唐樓向來是香港市區中重要的標誌，當中有不少是戰前所建，記載著上世紀香港

從小村變成國際都會的進程。可是，要數到更珍貴的，就是「轉角唐樓」，即是

座落在道路交界處（轉角位）旁邊，輪廓上構成一個呈直角或銳角的小尺度純住

宅或商住混合建築。這些建築隨其他普通唐樓在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之前興建，

主要分佈在港島及九龍，套用時下流行用語，當時的市區可以以「唐樓，全部都

係唐樓」來形容。可是自七十年代起社會急速變化，港九地區面臨重大發展機遇，

因此之故，轉角唐樓的數量在之後加速下降，被重建成一幢又一幢的高樓大廈。

直至現時為止，香港的轉角唐樓只有十二幢1（一說為十一幢2），若只計算本土

式設計的，則餘下十幢或九幢3，其中有五或六幢是直角立面，即轉角位是九十

度直角的建築，面臨被拆危機的史釗域道六號屬於此類；而其他四幢是弧形轉角

位設計的建築，被劃入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」第一期的旺角雷生春是一著名

例子（它亦同時是小數尖角立面的唐樓）。而這些樓宇中，雷生春是一級歷史建

築，另有三幢被評為二級，四幢被評為三級。4 

 

轉角唐樓以混凝土和花崗岩作主要建築用料，一般有三、四層，跟其他單邊唐樓

一樣，地下被劃作店舖，而二樓和以上樓層通常是住宅。單從建築美學而言，其

最大的特色在於架空在行人路上的轉角型騎樓，它跟普通唐樓的分別是能營造到

連貫效果的視覺錯覺，以同德大押為例，它是兩幢相連的建築，但因為每幢樓以

九十度角排列，加上利用弧形設計，並用多條花崗岩支柱支撐，如果站在同德大

押轉角立面的正中央並向其直望，看上去感覺有一種飛鳥展翅的視覺效果，也營

造多幢互相連貫的長形樓宇氛圍。5除此之外，部分轉角唐樓揉合中西建築風格，

例如旺角太子道西一九○號，以法國 Art Deco 風格作為裝飾，加配流線型懸臂式

露台和西式半月浮雕，同時也有廣州式轉角騎樓，成為一大特色。根據古物諮詢

委員會評審小組的歷史建築評分中的「建築價值」（2a）準則「作為某種建築風

格的例子」，這些轉角唐樓反映到香港典型戰前建築風格，符合到該項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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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以歷史背景來說，或許在歷史建築評分中的「歷史價值」準則，未能

跟香港或國家的極重要、著名歷史人身有關，但它們的共通點在於它們均在二戰

結束前已存在，介乎七、八十年歷史。每幢轉角唐樓也有不同的故事，有些是平

民住宅，而有些卻本身是名門望族的物業，如「當業大王」李右泉、高可寧的同

德大押，跟九巴創辦人雷亮的雷生春，即使未能當法定古蹟，也應加以關注。中

文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何培斌認為，鑒於其現時的罕有性，實在有必要去保存僅餘

的樓宇。6由此可見，轉角唐樓具有建築價值，不單是近現代市區發展的先驅，

而且是香港的本土標誌。 

 

說回近年來轉角唐樓的拆卸風波。由於這些轉角唐樓，均位處交通方便的黃金地

段，能面向兩條街道之餘又可無限分契。如果要將轉角唐樓重建的話，發展商更

可享有更多的地積比率和覆蓋率，將地盤的發展潛能用盡，比起發展單邊樓宇更

能賺取多些利潤。7這些都反映到，由私人管理的歷史建築，都面對前所未有的

挑戰，它們所在的每一塊地皮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裡，有著無限的價值。除剛才

所提及的雷生春和太子道西一九○號因政府接手而有幸獲得「救贖」，其他的也

是屬於私人業主，除非好像雷亮後人有心將整幢建築捐贈，否則即使被評為二級、

三級建築，亦難以確保是否留下來。因此，業權誰屬和業主的意願就成為了能否

保留的關鍵。到底業主的利益和社區風貌保存是否不能並存？目前香港有雷生春

和灣仔藍屋的唐樓活化先例，是否可以指引政府、民間去保存或活化？這統統是

本文想探討的對象。 

 

近年來的本土風潮日趨明顯，而保育聲音也抬頭，在網絡的興起下，不少保育團

體積極宣傳保存歷史建築的訊息，各界人士才開始反思社區發展的利弊。現時學

術界有不少學者討論舊區或歷史建築之發展，但專門探討唐樓的學術文章並不多，

甚至鮮有人提及轉角唐樓。能夠積極關注這些樓宇的群體，除了從事建築研究和

保育的學者外，剩下來的主要是傳媒。因此必需要承認的是，本文要引用的學術

論文不會多，而是主力從傳媒報導和政府文件中尋找線索，為轉角唐樓的保育拋

磚引玉，從而激發更多人的注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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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從業權看轉角唐樓保存危機 

 

現時市區現存大部分的唐樓都是戰後建成，業權亦分散，不少建築有自己的業主

立案法團。這是源於在一九四七年地產商吳多泰創立了「分層出售」，以方便售

賣尖沙咀山林道四十六、四十八號的住宅項目8，此後霍英東等同行紛紛追隨，

分層出售就取代整幢出售，成為香港地產發展之主流，直到現在。9因此，當某

些唐樓要拆卸重建，便需要先由單一業主統一整幢樓的業權，才能開始清拆工程。

一九九九年，政府推出《土地（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）條例》，即是所謂的「強

拍」，包括至少五十年樓齡的部分樓宇，只要由業主收購到同一地段至少九成的

業權，並提交報告書講述樓宇情況，便可開始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制拍賣，待土

地審裁處批准後，該業主便將餘下業權收回。到二○一○年，「強拍」門檻由同

一地段的九成降到八成。10因此，近年來的新聞間中報導某唐樓被拆，通常先是

被收購，再拆卸，當新聞報導刊登的時候，通常都已經被統一業權，就算再有保

育人士提出抗議，或許已經太遲。 

 

而現存十一或十二幢的轉角唐樓，都在二戰結束前興建，所以當時每幢樓的業權，

最初也是單一業權。不過，由於年代久遠，很多唐樓的早期資料已遺失，剩下的

只有透過土地登記冊以查閱業主資料。例如，深水埗北河街五十八號唐樓，是由

著名發展商李炳興建及擁有，現時輾轉交一所藥房手中；11而史釗域道六號原本

是由一位名叫任大的人擁有，在日治時期整層轉手，到現在則由兩間私人公司，

分別在一九八八年和二○一二年各購五成業權，其中一間更與地產商恆基兆業有

關。12比起其他在戰後建成並分層出售的唐樓，這些轉角唐樓的業主數目很少，

在牽涉樓宇整修的決策，就不會因業權分散而受到阻礙，在執行上更有效率，有

不少樓在這幾年間出資將整幢翻新，跟業權數目少是有間接關係的。可是，決策

效率高，亦埋下舊樓被拆重建的種子，而且拆卸進程較戰後唐樓來得更快速。 

 

發展戰前唐樓的地產商，很多都是個人商家主導，例如李炳、任大等人，亦有一

些是由富商出錢買下地皮，成為自己的公寓，包括雷亮和李右泉家族。除了有些

因種種原因而轉手予其他人之外，其他都是由這些個人地產商的後代來承傳。可

惜到了今日，很多唐樓因年代久遠，建築物料在炎熱潮濕的環境之下，受到不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劉振江，〈誰「發明」物業分層出售？〉，刊於香港《信報》，2010 年 4 月 26 日，

https://lauchunkong.wordpress.com/2010/04/26/%E8%AA%B0%E3%80%8C%E7%99%BC%E6%98%8E
%E3%80%8D%E7%89%A9%E6%A5%AD%E5%88%86%E5%B1%A4%E5%87%BA%E5%94%AE%EF%BC%
9F/。 
9
 馮邦彥，《香港產業結構轉型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4 年 7 月 ，頁 117。 

10
 〈民建聯護航 新例下月生效 強拍九降八 㩒住搶民產〉，刊於香港《蘋果日報》，2010 年

3 月 18 日，http://hk.apple.nextmedia.com/news/art/20100318/13833046。 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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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的老化，樓宇結構受到牽連，以致業主經常要出錢維修，年代愈久者花費更

多。面對日漸上升的維修費用，一般家族的後代都未必能負擔。13即使能真的肯

復修和活化，在改動上也遇政策阻擋，第一是業主要經屋宇署申請手續，第二是

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加建現代建築物才有的消防設施，這樣，在小小的建築樓面做

工程，工程成本會大增。14另一方面，自九七後，香港的地價直線上升，很多業

主想透過重建來賺錢，在機會成本的比較之下，與其花錢保舊樓，倒不如賣給發

展商套現，或者再建新樓，這樣會來得更化算。如果能遇上一些業主願意翻新續

用或者捐贈作保育，已是難能可貴。比如說，皇后大道西一號在二○一四年間花

逾兩百萬元維修，其舉動已被傳媒稱為有良心，反映在他們眼中，業主的利益和

社區風貌保存並非能夠並存。另外，太子道西一七九號業主五年前公佈活化計劃，

改裝成為酒店，雖然只保留特色外牆，但比起拆卸重建好得多。15 

 

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歷史建築評級定義，二級建築定義是「具特別價值而須有

選擇性地予以保存的建築物」，而三級則為「具若干價值，並宜於以某種形式予

以保存的建築物；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考慮其他方法」。16而在行政上，政府

評級時也會跟業主商議評級和保存的可能性，評級後一旦要拆除建築，亦需知會

古物古蹟辦事處，但政府是沒有權力，對二級及三級建築作強制性保留。所以和

昌大押等獲評級的轉角唐樓，也因業主的一個決定而灰飛湮滅，除非好像景賢里

一樣因公眾強烈反彈而被評為法定古蹟，而逃過「鬼門關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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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業主利益和社區風貌保存之權衡 

 

正因為業主利益的考慮，左右著轉角唐樓去留的命運，所以從業主和業權著手，

就是處理唐樓問題的直接解決辦法。當然，如果政府能夠直接出手收購，再對它

們進行保育，這對保育人士來說會是大好喜事。不過現實上，除了政府在多年前

能用以地換地方式，成功說服原業主交出景賢里之外，這類直接出手保育的例子

在現時並不多。而政府也不太想過多干預，一來會違反多年來的小政府大市場的

商業原則，二來每幢樓在業主心目中的價值並不相同，很難用單一方式，用公帑

收購活化舊建築。要了解業主實際的利益如何，可以說是頗困難的事。所以政府

現主要透過市區重建局這個公營機構去主導重建和活化。到底要在業主利益和保

育之間如何作平衡，一直是保育最重要的議題。縱然困難重重，但只要從過往的

例子當中找出線索，便可以為日後轉角唐樓的去向提供答案。 

 

位於灣仔舊區的藍屋建築群，就是其中一個值得借鑑的例子。雖然它並不是轉角

唐樓而是普通中式唐樓17，但畢竟它是近年來首個原本由政府和利益團體（市建

局）主導，卻轉移到地方人士推動，最後更達致「留屋留人」的保育項目，可供

保育私人擁有的轉角唐樓有一份參考。 

 

藍屋已有九十餘年的歷史，因為藍色外牆和戰前中式磚牆設計，一直有很高的歷

史建築價值。到二○○六年，房屋協會和市建局以活化為名，計劃將藍屋原本居

民遷出，並收購鄰近慶雲街四號及石水渠街七十四 A 號的私人業權，一併發展成

醫療社區和旅館。18此舉引起地區人士抗議，認為只需要將原本人會風貌保存下

來，根本不需進一步活化。保育人士和非牟利的聖雅各福群會鑒於居民表現被動，

於是組成團體開街坊會以建立互信，再開始協助辦街坊導賞予公眾認識，繼而再

準備給政府的建議書，促請保留原本風味。他們的行動，最終引起傳媒關注並推

波助瀾，令政府放棄原有方案，接受「留屋留人」項目，不久後被列入「活化歷

史建築伙伴計劃」第二期，及交予聖雅各福群會進行保育。19 

 

此例子成功之處是在於透過團結地區人士，以街坊研討和導賞方式宣傳社區風味，

繼而吸引市民和傳媒關注，從而引導輿論，喚起業主和政府的歷史責任，讓社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
 〈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—藍屋建築群資料冊〉第二版，發展局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秘書

處，https://www.heritage.gov.hk/tc/doc/rhbtp/ResourceKit_BlueHouseCluster.pdf 
18

 〈房協收購「藍屋建築群」私人業權〉，香港房屋協會，2008 年 5 月 8 日，

http://www.hkhs.com/chi/wnew/pr_080508.asp。 
19

 柯詠敏，〈【復修藍屋】香港首項留屋留人保育 一次漫長的街坊成長課〉，刊於香港《香港 01》，

2016 年 1 月 28 日，

http://www.hk01.com/%E7%A4%BE%E5%8D%80/4345/-%E5%BE%A9%E4%BF%AE%E8%97%8D%E5%
B1%8B-%E9%A6%99%E6%B8%AF%E9%A6%96%E9%A0%85%E7%95%99%E5%B1%8B%E7%95%99%E4
%BA%BA%E4%BF%9D%E8%82%B2-%E4%B8%80%E6%AC%A1%E6%BC%AB%E9%95%B7%E7%9A%84%
E8%A1%97%E5%9D%8A%E6%88%90%E9%95%B7%E8%AA%B2。 



繼景賢里事件之後再一次有保育呼聲。而「留屋留人」是一個創新的意念，主要

是提供另一個出路予業權人，令業權人知道社區本身的魅力和獨特性也可以為歷

史建築增值，不需要再作其他改變。若套用到轉角唐樓方案之上亦較為可行，因

為這些唐樓和藍屋一樣同位於舊區，社區模式大為相近，而且大家也是戰前發展

的唐樓，歷史脈絡大同小異。香港文化遺產學會會長李仲明曾說過，這些唐樓，

無論是轉角或是普通唐樓，在保育上可以一併參照及研究，以提升歷史價值，及

拼合出當時舊區初期發展及民俗史。 


